花蓮縣政府約用人員勞動契約變更協議書
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與約用人員○○○君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合意契約變更內容如下：
（一）變更事項：乙方工作項目改為辦理○○○業務，工資變更為甲方每月給付乙方報酬新臺幣○○○元，並自○年○月○日起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其他未變更事項依原勞動契約書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（三）本協議書正本一式四份，三份由甲方分別存執，一份由乙方收執為憑。


立協議書人：

甲　　　方：花蓮縣政府
法定代理人： 
地　　　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乙  　　方：○○○　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　　　地　　　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 月 　　日
